广西稻品种审定标准

    一、品种评价标准――基本条件
1．抗性：稻瘟病综合抗性指数≤6.5，同时穗瘟损失率最高级或均级≤7级，
2．全生育期：桂中北早稻中熟组全生育期比对照五优308不长于3天、晚稻全生育期比对照天优华占不长于1天；桂南早稻迟熟组全生育期比对照特优7118不长于7天；桂南晚稻晚籼品种全生育期比对照丰田优553不长于5天；早稻优质常规稻品种全生育期比柳沙油占202不长于7天。
    二、品种评价标准－－推荐审定
完成试验程序(两个生产周期的区试，一个生产周期的生产试验)，条件基本符合审定标准者。         
    三、品种评价标准-终止试验
具有下列情况之一：
1.不具备特异性、一致性和稳定性。
2.熟期与试验组明显不符。
3.出现其他明显的种性缺陷(如稻瘟病综合抗性指数>6.5、对温度异常敏感、结实低等)。
4.未达到续试标准。 
    四、品种评价标准－－续试品种
稻瘟病综合抗性指数≤6.5，同时穗瘟损失率最高级或均级≤7级，熟期适中，且达到下列条件之一，综合评定可以续试(区试+生产试验)，否则终止试验；
　　区试一年的品种:
1.区试品种的品质与对照同级的，区试产量比CK≥3.0%；
2.区试品种的品质比对照差1个等级及以上，区试产量比CK≥5.0%； 
3.品质达到部标1～3级，且与对照同等级，区域试验不低于对照,优于对照1个等级，区域试验比对照减产≤3.0%，优于对照2个等级，区域试验比对照减产≤5.0%，优于对照3个等级，区域试验比对照减产≤8.0%；复试。

